
中國醫藥大學北港分部學生宿舍遲歸(早出)記錄單 

 

 班級:        學號: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  床號:       

自 述 

事 由 
 

學生簽名 

 

刷 卡 

時 間 
  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 

輔導輔導員 

 

事 前 

報 准 

 □是 ( 報准日期:    年    月    日 ) 

 □否 

輔 導 

時 間 
       年     月    日     時    前 

教官輔

導記錄 
 

違規認定 輔導教官 

□不列入遲歸(早出)違規: 
 
  □交通因素(車票票根、誤 
    點證明等)。 
  □身體不適(就醫證明 
    等)。 
  □其他(提供不可抗力之 
    相關佐證)。 
□列入遲歸(早出)違規: 
 
  □無法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
    或文件證據不足。 

 

違規累計次數 

第       次 

註記：遲歸同學攜證明及記錄單，於次日中午前至學務分組，接受教官遲歸(早 

      出)輔導。逾時或未完成輔導作業，即列入遲歸(早出)違規乙次。 

附 

錄 

二 


